
量、资金使用、运营管护等重点环节和关键岗位,组织常态化穿透式暗

访抽查,形成的典型案例定期在系统内公告.
第三十条　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实行全周期责任倒查和终身追责机

制,任一项目、任何环节出现问题,按照 “谁决策、谁实施、谁监管、
谁负责”的要求,追究相关政府部门、项目实施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

单位、监理单位及有关工作人员责任.
第三十一条　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,原 «吉林省农田建设项目

管理实施办法»(吉农建发 〔２０２０〕１９号)废止.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２０２５年度吉林省人民政府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吉政办发 〔２０２５〕９号

各市 (州)人民政府,长白山管委会,各县 (市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

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:
为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,推进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,根据 «重

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»(国务院令第７１３号)、«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

程序规定»(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７０号)和«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

录管理办法»(吉政办函〔２０２２〕１３６号)有关规定,省政府办公厅编制了

«２０２５年度吉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»(以下简称«目录»),
经省委、省政府同意,现予印发,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«目录»决策承办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,落实责任分工,把握

时间节点,严格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

体讨论决定、决策出台前向省委请示报告等法定程序,确保按时完成.
二、在后续工作中,确需结合实际对列入 «目录»的决策事项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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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的,决策承办单位要深入研究论证、充分阐明理据,提出具体意见

报省政府审定.
三、省政府办公厅将对列入 «目录»的决策事项履行法定程序情况

进行全流程指导监督.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５年５月１６日

２０２５年度吉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序号 事 项 承办单位 决策时间安排

１
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
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实施意见

省农业农村厅 第一季度

２ 吉林省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省发展改革委 第二季度

３
关于进一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推动高质量
发展的实施意见

省供销社 第二季度

４
吉林省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提标行动
方案 (２０２６－２０２８年)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第三季度

５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省中医药局 第三季度

６ 关于健全黑土地保护体系的若干措施 省农业农村厅 第四季度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 «吉林省推进银发产业

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» 的通知

吉政办发 〔２０２５〕１４号

各市 (州)人民政府,长白山管委会,各县 (市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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